
a. 保单借款   人民币（大写）：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 （小写：¥     　             元）

b. 保单还款   □ 全部清偿   □ 部分还款（请填写具体金额）

                      人民币（大写）：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 （小写：¥     　             元）

注：同时填写人民币大写和小写金额。

投保人根据保险合同中有关借款条款的规定，同意按下列约定，向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申请保单借款及保单还款：

1. 为确保保险合同效力，个人保单借款期限最长不超过六个月；借款及借款利息全部清偿后才能发生下一笔借款；借款及借款利息全部清偿前不可

变更投保人，除非新投保人声明愿意承担清偿责任。

2. 还款金额将包含借款金额及相应的利息。借款利息自保单借款审核通过日起开始计算，利息的计算依照借款金额、经过天数和利率，依年复利方

式计算。借款利率将参照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公司自身资金成本及风险管控能力确定，由公司每年度公布一次。公司对于不同系列产

品的借款利率可以依据不同产品特征设置差异化产品借款利率。

3. 公司给付各项保险金、红利、退还现金价值或保险费时，都会优先用于抵扣尚未偿还的保单贷款本息金额。若有余额，再进行给付。

4. 在保单借款期满日（自借款审核通过日起6个月）投保人尚未归还借款，公司视投保人重新发起一笔新借款，以保单借款期满日本金为新借款本

金。借款期限自前一次借款期限期满日起6个月。新借款生效的同时，前一次借款效力终止，以后逾期未还依此类推，直至保险合同效力中止。

5. 若为万能型保险借款，累计未偿还之借款本息达到本合同现金价值减去我们规定的最低限额的余额时，我们将以当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来偿还累计未

还之借款本息；若为非万能型保险借款，当借款合同的累计未偿还之借款及已垫交保险费本息达到本合同现金价值时，保险合同效力中止。保险合同

效力中止超过两年，公司有权按条款约定解除合同，解约时保单价值用于偿还借款及借款利息，保单借款的申请书视同为公司解约依据。

6. 客户可以提前或者借款期限届满之际清偿保单借款及借款利息，利息以公司收到客户还款申请资料，公司审核通过日作为停息日，借款天数按借款

实际经过天数计算；客户可以在借款期限内部分偿还借款及借款利息。部分偿还时，偿还金额将优先偿还利息，偿还利息后的余额再偿还本金。

     保险公司不得销售未经相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的非保险金融产品，且在销售前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销售资质的要求。

     若有保险销售人员向您推荐非保险金融产品，请务必提高警惕，领取资金后使用风险自行承担，若有疑问请及时致电我司服务热线咨询。

一 、保单借款业务申请

申请途径:    □ 亲办    □ 委托非保单服务人员代办    □ 保单服务人员受理   □ 银行柜面受理    □ 经代公司受理    □ 客户邮寄办理  

服务热线：95359       官方网址：https://www.icbc-axa.com

★被保险人/法定监护人签署签署地 签署日期（年/月/日） 见证人/服务人员签署 ★投保人签署

二、银行转账账号（请务必填写银行转账账号，账户持有人以合同约定之投保人为限）

保单借款       付费账号：     □ 原授权付费账号      □ 其他账号（若使用其他账号，请填写《银行自动转账授权书》）

保单还款       收费账号：     □ 原授权收费账号        □ 其他账号（若使用其他账号，请填写《银行自动转账授权书》）

申请人声明与签名：

1．本人知晓保单借款产生的借款及利息，以及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关于保单借款相关条款规定。

2．本人同意公司以银行转账方式领取保单借款金额及偿还保单借款及利息。

3．账户号码若由申请人填写错误从而导致公司转账错误的，其一切后果由申请人本人承担。

提示：为了维护您的利益，请勿在空白申请书上签名，并再次核对所填写的资料。

提示：我司严禁使用信用卡偿还保单借款，给你带来的不便，请您谅解。

授权委托书

本人（以下简称授权人）           现委托          （以下简称

受托人）（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联系方式           与授权人关系           ）代为办理上述保

全业务。（委托日期同本申请书的申请日期）

授权人签名：               

若委托代办，请填写以下内容

受托人签名：               

业务回访记录

回访方式：口电话   口上门   口其他

是否留存录音：口是  口否（若通过电话回访）

回访对象：    口投保人   口被保险人                                                                                        

回访记录：                                                

回访时间：            ：            ：            

回访日期：      年    月     日  回访人签名：             

填写说明：请在需变更的项目前的“□”打“√”，用黑色钢笔或黑色签字笔正楷填写。申请书内容请避免涂改，若有涂改，请重新填写申请书。申请书
应由投保人/被保险人亲笔签署，并请慎重核对所填写的资料。

7.

3A080300000000

若未勾选则默认为保单号，勾选投保单号则

投保单号下的所有保单同时申请变更

□ 保单号    □ 投保单号

为维护您的权益，请核实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的“身份基本信息”及投被保险人关系是否有更新。 
□ 无更新      □ 有更新（如果有信息更新，请另外填写《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
注：“身份基本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国籍、出生日期、职业、住所地或者工作单位地址、联系方式、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的种类、号码和

有效期限。（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请填写经常居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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